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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鍾沈庭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45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00261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550856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30000A115508565600-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請貴校依中華民國第23屆「志願服務獎章」頒

授要點，擇優推薦適當人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5月10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5004594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獎項係由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接受衛生福利部指導

及補助辦理，旨在表彰對志願服務具有卓越貢獻之人員。

三、旨案推薦相關事項摘要如下：

(一)推薦期間：115年6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（以郵戳為

憑）。

(二)推薦名額：每單位至多推薦2名。

(三)辦理方式：依頒授要點擇優推薦，並於截止日前將推薦

表件以掛號方式逕寄該協會（地址：100022臺北市中正

區忠孝東路一段7號7樓）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來文及相關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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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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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葉淑芬
電話：(02)7736-7868
電子信箱：yeh7868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五)字第11500459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來文、附件1、附件2 (A09000000E_1150045940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
A09000000E_1150045940_senddoc1_Attach2.pdf、
A09000000E_1150045940_senddoc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本部青年署請貴單位依中華民國第23屆「志願服務獎

章」頒授要點，擇優推薦適當人選（每單位至多2人）(如

附件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115年5月4日臺教授青字第11500002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獎項係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接受衛生福利部指導及

補助辦理；隨函檢附來文及附件，推薦期間為115年6月1日

至6月30日止（郵戳為憑），推薦表件請以掛號方式逕送該

會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及縣市聯絡處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1150045940 收文日期:115/05/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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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劉祉延
電話：02-77365235
電子信箱：annie@mail.yda.gov.tw

受文者：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青字第11500002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A09000000E_1150020380_doc2_Attach1.pdf、

A09000000E_1150020380_doc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請協助轉知所轄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（含民間單位）逕依

中華民國第23屆「志願服務獎章」頒授要點，擇優推薦適

當人選（每單位至多2人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115年4月23日中華志協字第

333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獎項係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接受衛生福利部指導及

補助辦理；隨函檢附來文及附件，推薦期間為115年6月1日

至6月30日止（郵戳為憑），推薦表件請以掛號方式逕送該

會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國家教育研究院、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
司、終身教育司、國際及兩岸教育司、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、學生事務及特殊
教育司

副本：本部綜合規劃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